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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引导和支持中小微企业建立企业年金的指导

意见 

  吉人社发〔2021〕13号 

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

险事业管理局： 

  企业年金制度实施以来，我省参加年金的企业及职工人数不断增长，享受

年金待遇人数和待遇水平逐步提升，养老保险“第二支柱”建设取得显著成
效。但也有部分地区反映，存在用人单位对企业年金制度认识不足、中小微企

业建立年金管理成本高、事业单位为其参加企业养老保险职工建立企业年金积

极性不强等情况。为解决企业年金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现就引导和支持中小

微企业、事业单位建立企业年金相关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发展企业年金的重要意义 

  企业年金是劳动者退休生活保障的重要补充，对用人单位特别是中小企业

调动职工积极性、吸引高素质人才、稳定职工队伍、增强竞争力和凝聚力具有

积极作用，对我省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建设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各级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在履行好监管职责的同时，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推动企业年金

发展。要重视和加强政策宣传推介，不断提升单位和职工对企业年金制度的认

识程度和建立企业年金的积极性。要努力提升企业年金管理服务的规范化、便

捷化水平，切实提高年金备案及相关管理工作质量和效率。通过引导形成重视

企业年金的良好氛围，为企业年金发展打造良好环境，有效推动我省企业年金

制度扩大覆盖范围。 

  二、引导中小微企业建立企业年金 

  （一）开展企业年金政策宣传培训。要结合本地区实际，重点针对中小微

企业，开展年金政策培训，既可组织集中专项培训，也可通过发放资料的方式

宣传年金政策，实现年金政策直达企业及职工。政策培训及宣传不得收取费

用。 

  （二）组织企业年金推介活动。要组织与企业年金管理机构的对接活动，

中小微企业及年金管理机构自愿参加，通过组织推介活动，为用人单位了解企



业年金制度发展现状、年金基金委托管理情况，制定本单位企业年金规划、自

主选择受托机构创造条件。 

  （三）指导优化年金方案制定。要为中小微企业制定企业年金方案提供指

导服务，提高企业年金方案制定的科学性和效率。应结合中小微企业用工管

理、工资分配、吸引人才等特点，指导企业年金方案合理确定参加人员范围、
资金筹集水平及分配办法、权益归属期限等。《中小微企业企业年金方案范

本》（见附件 1）供中小微企业制定年金方案参考。 

  （四）引导参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经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批准，由法人受托机构统一设立，具有操作便利、投资渠道宽、管理费用

低的特点。要引导中小微企业参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降低管理成本，增加规

模效应，规避运营风险。 

  三、推动事业单位为参加企业养老保险职工建立企业年金 

  （一）鼓励事业单位为其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建立企业年
金。建立企业年金应由本单位党委（党组）研究，经民主协商决定。职工个人

自愿放弃企业年金的，应提交书面说明。 

  （二）统一事业单位为其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建立企业年金
标准。事业单位为其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建立企业年金，按照

《事业单位企业年金方案范本（试行）》（见附件 2）制定企业年金方案，参

加人员范围、资金筹集水平及分配办法、权益归属期限等执行全省统一标准。 

  （三）积极筹措企业年金单位缴费。事业单位为其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的职工建立企业年金，要按政策规定多方面筹措资金。单位缴费应纳入保

险福利费用，按规定计入成本。相关主管部门应给予支持，保障单位持续、稳

定缴费。 

  四、做好企业年金管理服务工作 

  （一）规范企业年金方案备案管辖范围。企业工商登记地的市（州）、县

（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本级企业年金方案备案工作。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厅对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二）提高企业年金方案备案服务效率。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指

定熟悉相关业务的人员负责企业年金方案审核工作，主动公开承办部门、联系

方式。缩短企业年金备案审核时间，受理备案申请至复函的时间应少于 10 个工

作日。 

  （三）加强企业年金管理合同监管。建立企业年金的各类型单位，要依法

依规进行企业年金的管理和运营，主动接受相关监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各级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签订企业年金受托管理合同的指导，依法保障企

业年金双方权益；要加强企业年金受托管理合同、委托管理合同的监管，推进



备案工作规范化、标准化；要优化审核手段，提高工作效率，对申报备案材料

符合规定的，出具计划确认函的时间应少于 10 个工作日。 

  （四）丰富企业年金方案备案服务手段。2022 年，各地均要启动“吉林智

慧人社”网上办事大厅企业年金备案服务，加快实现企业年金方案备案“最多

跑一次”，引导企业年金备案网上办理。 

  （五）加强企业年金备案部门工作衔接。不得要求单位自行开具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证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函询申请建立企业年金单位

参保缴费情况的社会保险局应及时核实情况并在 3个工作日内复函。 

  附件： 

  1.中小微企业企业年金方案范本 

  2.事业单位企业年金方案范本（试行） 

   

   

  吉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2021 年 12 月 31日 


